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准

则”）明确规定了“租赁开始

日”与“租赁期开始日”两个概

念，并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应用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中对其进行了相

关解释。笔者在研读该准则及

《企业会计准则操作实务》时

发现，与这两个时点相关的案

例操作彼此产生了矛盾，具体

分析如下。

一、准则及指南中的规定

准则第四条规定：“租赁

开始日，是指租赁协议日与租

赁各方就主要租赁条款作出

承诺日中的较早者。”准则第

十一条规定：“租赁期开始日，

是指承租人有权行使其使用

租赁资产权利的开始日。”为

了方便实务中对该准则的使

用，指南对其进一步解释为：

在租赁开始日，承租人和出租

人应当将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在租赁期开始日，

承租人应当对租入资产、最低租赁付款额和未确认融资费用

进行初始确认；出租人应当对应收融资租赁款、未担保余值和

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初始确认。

由上述定义及解释我们可以推断如下：淤在租赁开始日，

关键要做的工作就是判断租赁是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

于在租赁期开始日，关键要做的工作就是确认。

从准则第六条中的（四）、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可以看出：

相关租赁类型的判断时点是在“租赁开始日”，而融资租赁资

产的入账时点却是在“租赁期开始日”。但无论是在判断时还

是在入账时，凡涉及有关的计算问题，都是要计算在“租赁开

始日”这一时点时的有关价值。

二、实务中的具体操作

例：2007年 12月 1日，北方公司与中华公司签订了一份

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淤起租日：2008年 1 月 1日；

于租赁期：2008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盂租金支

付：自租赁开始日每隔 6个月于月末支付租金 150 000元；

榆该机器在 2008年 1月 1日的公允价值为 700 000元；虞租

赁合同规定的 6个月的利率为 7%；愚租赁期届满时，北方公

司享有购买该机器的选择权，购买价格为 100元，估计该日租

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80 000元。

由例题中所设条件并结合准则规定可知：租赁开始日是

2007年 12月 1日；租赁期开始日是 2008年 1月 1日。所以

在 2007年 12月 1日必须判断该租赁的类型是融资租赁还是

经营租赁？由条件可知该租赁为融资租赁。由此，在租赁期开

始日的 2008年 1月 1日还必须编制一笔融资租赁业务的会

计分录，而这又离不开“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计算。

以下就以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例，提出问题。

原案例的有关计算如下：最低租赁付款额越各期租金之

和垣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支付的金额越150 000伊6垣100越

900 000垣100越900 100（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越150 000伊（P/A，7%，6）垣100伊

（P/S，7%，6）越715 116.6（元）跃700 000元。故2008年 1月 1日

会计处理：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700 000元，

未确认融资费用 200 100元；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

赁款 900 100元。

问题：上述计算的现值 715 116.6元是最低租赁付款额

900 100元 在租赁期开始日的现值，而不是其在租赁开始日

的现值。与之相比较的 700 000元也是租赁资产在租赁期开

始日的公允价值，而不是其在租赁开始日的公允价值。

上述会计处理的结果显然有违准则的规定。如果不对该

类问题加以明确界定可能就会对实务操作带来一定的困扰。

考虑到准则中的规定：首先在“租赁开始日”计算最低租

赁付款额在租赁开始日的现值，然后再将该现值与租赁开始

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较，取两者中的较低者作为租赁

资产的入账价值；而真正在账面上反映却要等到租赁期开始

日。众所周知，实际中租赁开始日与租赁期开始日往往并不在

同一天。毫无疑问，将租赁期开始日作为融资租赁资产入账的

时点是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但是该租赁资产却要以入

账时点之前的租赁开始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或最低租赁付款

额的现值作为入账价值就无法理解了。而且，果真如此的话，

又要无谓地增加计算量。因为通常是先计算出租赁期开始日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然后根据需要再计算租赁期开始日

该笔数据在租赁开始日的复利现值。

三、建议

1.“租赁开始日”及“租赁期开始日”这两个时点仍然保

留。只不过在指南中再加以明确界定：在租赁开始日，承租人

和出租人应当将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并确定在

租赁期开始日相关应确认的金额（当然是在判断为融资租赁

的前提下）；租赁期开始日就是融资租赁资产的入账日。

2. 其他有关规定方面。将准则第六条中的（四）、第十一

条、第十三条规定中的“租赁开始日”一律替换为“租赁期开始

日”。即：将准则第六条中的（四）改为“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

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

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

乎相当于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将准则第十一条

改为“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

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的较低者作为租入资

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

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将准则第十三条改为“租赁

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期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

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

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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